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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階段的學生在災後的生理、情緒和行為反應 

 

教育心理學家  黃宇昆先生 

 

  處於青少年階段的學生，本身已需要面對成長中的各種壓力和困擾。他們要面對生理、認知和心

理上各種的發展性轉變。若他們在這時期還要面對死亡和災難的衝擊，他們的成長和發展將承受非比

尋常的沉重壓力。 

  不同的災難經驗會為青少年帶來不同程度的影響。例如喪親或失去重要朋友的青少年，會比沒有

喪失親友的青少年有更大機會出現社交退縮、焦慮、自尊感低落等情況。雖然大部分青少年未必會在

災難發生後即時出現嚴重的情緒和行為困擾，但大約 20%的青少年會在災難後一至兩年後才出現這些

問題。 

 

災難後青少年的反應： (參考來源：Salloum, 2004) 

 

思想方面 

無法自制地想起災難發生時的片段 對未來失去希望和充滿恐懼 

無法自制地想起死去的人 害怕下一次更嚴重災禍的降臨 

難以集中精神 對他人不信任 

害怕自己會死亡 

害怕其他人會死亡 

責怪自己或他人，認為其對其他人的死亡有責

任 

 

行為方面 

對自己生活規律的加強控制 不願意一個人睡 

孤立自己 害怕到某個地方 

避開其他相熟的倖存者 追尋感官上的刺激 

作出一些危險的行為 作出幼稚的行為 

纏著其他人 濫用酒精和藥物 

常和成年人爭辯 逃學或常遲到 

 

情緒方面 

感到震驚 感到挫敗 

感到恐懼和焦慮 常擔心 

感到內疚和自責 感到孤獨 

感到迷惘 沒精打采 

警覺性過高 失去了某些情感 

過度活躍 感到羞愧 

易發脾氣 感到被背叛 

感到傷心和抑鬱 感到無助 



香港心理學會教育心理學部 

  2

身體方面 

頭痛 發惡夢 

胃痛 食慾大量增加或減少 

消化不良 嘔吐 

肚瀉和便秘 突然出汗或心悸 

哭泣 容易被聲音和突如其來的接觸嚇倒 

睡眠問題 尿床 

 

男女之別 

 

  男女青少年對於災難和死亡也有不同的反應。當然，這種分別也不是必然和絕對的，而是受青少

年的背景、成熟程度等所影響，不能一概而論。 

  男性對災難和喪親一般會傾向以暴力形式表達，也容易挑戰權威。較年長的青少年也容易有增加

使用酒精的機會。此外，男性也較少向朋友和家人說出自己對災難和死亡的感受。 

  相反，女性會較多運用言語去表達自己，也會主動要求慰問和關懷，亦常以哭泣去抒發自己的感

情。但隨著青少年成長，他們的表現會慢慢改變。 

  

不同年紀的青少年 

 

  由於青少年時期是學童急速成長的階段，他們在這時期的成長階段和所面對的挑戰也隨著年紀而

有所不同，對災難的反應和表現也有所差異。以下討論把青少年時期分為三個階段，並敘述他們在各

時期對災難的反應和一些我們可採用的處理方法。(有關青少年各階段的詳細特徵，請參考 Salloum, 

2004) 

 

早期青少年(約 10-13 歲) 

情況： 

1. 不及年長的青少年般獨立，更需要成年人的照顧。 

2. 相對年長的青少年也缺少了自己離開居所的能力，故較難主動為自己尋找遠離哀傷的環

境和地方。 

3. 在其他人面前控制情緒的能力相對較弱。 

處理方法： 

1. 成年人要多提供協助，或讓他們多參加同輩之間的活動，以令他們減少沉溺在哀傷當

中。 

2. 如果這些青少年喪失父母親，在他們日後的成長過程中，需要有可以信靠的成年人作為

模仿對象，以便引領他們接受社化。 

 

中期青少年(約 14-16) 

情況： 

1. 較能忍受與災難和死亡有關的強烈情感，可是，他們卻有機會把他們的感受外化，出現

酗酒、挑戰成年人、發脾氣、逃避責任等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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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災後的情緒表現也趨於兩極化，他們一是把自己的情感盡量收藏和壓抑，一是演變

成激烈的行為。 

3. 在生理上，他們正經歷青春期，情緒較波動；而且他們在抽像思維上的成長也令他們更

容易回想和分析他們經歷過的災難。他們會回想起自己和其他人在災難中的行為，分析

亡者的死因。這或會讓他們怪責其他人在事件經過中所犯的過失，又或會自責未能在過

程中做得最好，例如自責未能救助其他傷亡者。 

 處理方法： 

1. 鼓勵他們以言語或文字表達內心的抑鬱。 

2. 為他們建立同齡的朋輩小組，除了讓他們能有機會表達和災難有關的意見外，更重要是

在小組中互相支持和分擔在日常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難，以提供一個安穩的社交圈子。 

 

 晚期青少年(約 17-20 歲) 

情況： 

1. 在災後較有能力暫時離開令他們感到哀傷的家庭和居所，他們會傾向以工作和朋輩作為

避難所。可是，這種逃避同時亦可能令他們否認及逃避自己的傷痛，延長了他們心理治

癒的過程。 

2. 當這些年青人在家庭外尋求另一些關係(例如男女關係)以圖獲得心理支持時，而這些關

係又不幸地發展不順利時，將會對這些青年人構成嚴重傷害。 

3. 晚期青少年是挑戰權威、濫用酒精、危險性行為等偏差行為的高峰期。失去親人和受災

難影響的晚期青少年更容易因傷痛和失去父母支援而犯事。 

 處理方法： 

1. 讓他們投入一些服務，以確定自己的價值和形象。 

2. 可讓他們對如何協助社區災後重建提出建議，並付諸實行。 

3. 提供合適的升學及就業輔導，減少他們在這方面的壓力，以騰出更多空間去照顧自己的

心理需要。 

 

其他處理方法受災青少年的要點： 

 

1. 要鼓勵並確保他們有足夠運動、健康飲食、充足睡眠。 

2. 在適當的時候，這些青少年需要向前邁進，不應再糾纏在災難帶來的痛苦和對亡者的思念

中。他們需要成年人肯定他們這樣做是正常，並非對亡者不敬。 

3. 青少年有時會抗拒接受成年人的輔導。輔導人員可以為他們安排小組輔導，讓他們接觸背景

相約的青少年。 

4. 但同時也要留意：有部分年少青會認為其他朋輩未能恰當地回應他們的悲傷，或令他們感到

更加不安，這時成年人或要對小組作出適當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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